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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聚类法的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分析 

彭玮 龚俊梅
1
 

【摘 要】：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返贫成因将主要集中在贫困户的收入递减或者支出骤增造成的

收入不达标,当前我国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返贫的数量并不大,且总体呈现逐步减少趋势,返贫治理将以防止返贫为

主。基于 2019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完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将是防止返贫的重

点,我国西南部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脱贫—返贫”风险,四川和云南的脱贫状态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不太稳定,返

贫风险相对较高,而“三区三州”仍然是我国防止返贫工作的重点对象。在返贫预警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

清晰的风险划定边界,边界划定不当很可能会给防止返贫工作带来一些新问题。因此,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不

断完善并适当调整指标体系,特别是基层工作者在对返贫因素进行识别和干预时,应该结合各个地区的地域特点和

经济基础来灵活利用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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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从整体上看，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 1。但贫困人

口自身的脆弱性以及返贫风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因病、因灾、因学等原因导致返贫的风险仍然很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动

态监测返贫潜在风险，加快构建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有效化解返贫风险。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内涵丰富而复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解释与定义。最

初，贫困被定义为缺乏获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资源的一种生存状态。之后，贫困又被定义为能力的被剥夺。一个人有价值

的可行能力包括拥有食品、衣着、居住、行动、教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各种功能性活动的能力 2，一旦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

夺，就会发生贫困。因此，贫困是一种福祉被剥夺的现象，其核心是能力的欠缺性。而返贫是指原先已经脱离贫困的人口收入再

次回到贫困线之下的一种动态现象，具有区域性、突发性以及频繁性的特征 3。脱贫和返贫有着紧密的联系，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的成果，首先应精准地找出返贫的诱因，从源头上防止返贫的发生。 

学界关于返贫诱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农民素质与行为、农户特征等内因，主要包括贫困人口的健康状

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如有研究认为贫困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与贫困发生率呈负相关 4，这是因为贫困人口具

有较大的脆弱性，如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主要劳动力遭遇意外事故等都会致使脱贫户重入贫困陷阱。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返贫成因将主要集中在贫困户的收入递减或者支出骤增造成的收入不达标上 5。二是外因视角，即返贫人口所处的

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态、社会治理等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脱贫人口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

序，脱贫人口自身的脆弱性使得他们更难对外部环境的骤然变化作出有效的积极反应。比如，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和政府转移性支

付减少等外部原因可造成返贫现象的发生 6。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会影响脱贫人口的脱贫稳定性，农户发生持续性贫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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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自然条件恶劣 7。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对返贫产生影响。在脱贫攻坚战中，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

投入与建设，但是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这是产生返贫现象的重要根源 8。 

针对返贫的诱因，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返贫治理的举措。世界开发银行认为，治理质量在减贫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良治能够有效促进全社会参与国家事务，应出台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并健全经济管理制度。返贫治理包括返贫发生前的防返贫

治理和返贫发生后的扶贫治理，当前我国建档立卡脱贫人口中返贫的数量并不大，且总体呈现逐步减少趋势，返贫治理应以防止

返贫为主 9。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要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机制。比如，对已摘帽的深度贫困县、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相对贫

困地区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着力巩固农村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成果 10。要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格局和贯

彻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让多主体协同共治返贫 11。从微观层面来看，贫困治理涉及贫困的识别、监测、

评估等过程，这些也是返贫预警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当前贫困治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政策的不断完善，如何构建返贫预警机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构建返贫预警机

制不仅可以防范化解脱贫人口、边缘人口的返贫风险，降低返贫几率，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脱贫质量，确保现有扶贫、

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 12。返贫预警机制重在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在已有的量化评估方法中，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测算被作为

设置返贫预警级别的依据，但仅以人均纯收入作为单一标准评估贫困是不合理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家庭劳动能力的强弱和可支

配收入多少是影响致贫返贫的核心因素，可以基于“家庭劳动能力+可支配收入”来构建防止致贫返贫评价指标体系 13。但是，

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返贫的影响。另外，风险区间的划分也是返贫预警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它能够使得后期干预

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在现有的研究中，K 中心聚类算法和 BP 神经网络可以较为科学有效地划分风险区间 14，但该法在确定区间

个数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本文借助《2019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收集了我国 21个贫困地区（剔除了西藏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系统聚类法对我

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进行量化评估，科学划分出返贫风险等级，并基于实证结果构建了返贫风险预警机制。 

二、返贫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指标的选取与设定 

贫困最初仅仅被看成一种经济现象，贫困理论的研究也长期聚焦在已经发生的、静态的贫困事实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贫困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贫困还会剥夺人

们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的能力。贫困问题研究不能仅仅静态地关注同一时期贫困人口的规模大小，还应当动态地研究

贫困群体在不同时期贫困状态的变化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仅通过一个家庭的收入来判断其是否为贫困户。从实际来看，只用单

一收入指标确认贫困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并且使得贫困动态瞄准出现错误。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测量贫困指数和标准的研究都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MPI）的相关指标，实证结果也表

明该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因此，本文在借鉴 MPI 指数所选取的维度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数

据的可获得性，设置了收入、消费、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耐用品拥有量以及贫困人口基本情况等六个维度共计 31

个指标来构建返贫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1.收入。 

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最直接，不同时期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均能促进农村贫困户数量减少，收入增长是贫困

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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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 

贫困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满足生存的收入水平低，贫困更多地表现在消费水平上。有的居民收入已远高于贫困标准，但是其在

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高消费和意外支出也会使得家庭或个人迅速陷入贫困。本文主要从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

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进行测量。 

3.生活条件。 

生活条件会影响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也会限制个人的发展空间，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本文主要从居住竹草坯房的农户比

重、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使用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使用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以及使用柴

草为主要炊用燃料的农户比重进行测量。 

4.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以为农户的自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本文主要从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所在

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上小学

便利的农户比重、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面经硬化处理的农户比重以及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进行测量。 

5.耐用品拥有量。 

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个人的消费水平和发展能力有着较大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

每百户电冰箱拥有量以及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进行测量。 

6.贫困人口基本情况。 

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能够准确地反映贫困的整体情况，本文主要从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测量。 

（二）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2019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关于“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统计结果。由于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为了测量各地区返贫风险的研究结果更加方便直观，本文以我国中西部 21个省份贫困地区的相

关数据为样本。需要解释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共有 22个省份，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将西藏地区的数据剔除。因此，本文

所收集的数据包括湖北、湖南、河北等 21个省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水平、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等情况。 

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由于各评价指标的性质不同，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原始指

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 Min—Max 标准化法对各项预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Min—Max 标准化也叫离差标准化，是对

原始数据的线性变换，使结果落到[0,1]区间。其处理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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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上述两式的处理方法，计算得出标准化数据。 

（三）权重的确定 

一般来说，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一般都是根据专家的主观经验

来进行赋值的，随意性比较大，而客观赋权法得到的认可更多。客观赋权法中运用比较多的是熵权法、标准离差法等。熵权法能

有效克服人为因素带来的主观性影响，使指标权重的确定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本文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熵值来确定各指标权

重。熵值的大小和脱贫状态的稳定度呈反向变化，熵值越大，更容易返贫，熵值越小，则返贫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计算方法如

下：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最后得出各个指标的熵权值Wj。 

在这 31个指标中，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面经硬化处理的农户比重（0.1179）、使用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0.0651）、居住竹

草坯房的农户比重（0.0633）、农村贫困人口（0.0489）、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0.0475）、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0.0460）、

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0.0413）、食品支出（0.0370）以及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0.0361）等对

返贫风险的影响最大，其熵权值之和超过了 0.5。在这 9个权重较大的指标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维度的指标所占比重是

最大的。这一结果说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返贫的影响非常大，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进一

步优化农村地区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 

从收入这个维度来看，工资性收入对返贫的影响最大（0.0255）。这一结果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

性收入，因此当前通过政府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组织就业培训、组织劳务输出等方式来帮助农村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的效果是

显著的。从消费这一维度来看，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0.0370）。这一结果说明，“吃饱吃好”仍然是我国农村地区居

民的首要追求目标。从生活条件这一维度来看，使用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这一指标所占比重最大（0.0651），凸显了我国加快推

进农村地区“厕所革命”的重大意义。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一维度来看，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面经硬化处理的农户比重是

最大的（0.1179），反映出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是农村资源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设

施。 

三、基于系统聚类法的返贫风险评估 

（一）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科学评估返贫风险，二是有效划分返贫风险类别。聚类分析是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常见的聚类算法有 K-Means 算法和系统聚类算法。李剑芳和钱力（201914）利用K-Means 算法对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贫

困风险进行了分类，并且划分出了风险预警区间
14
。但是，K-Means 算法必须先指定聚类数量，而 K值往往很难预先估计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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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定，而系统聚类分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系统聚类法就是把个体逐个地合并成一些子集,直至整个总体都在一个集合之内为

止，具有数值特征的变量和样本都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距离和系统聚类方法而获得满意的数值分类效果 15。 

系统聚类算法的具体运作过程如下：先将每个样本单独看成一类，在规定类间距离的条件下，选择距离最小的一对合并成为

一个新类，并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这样每次会减少一个类，直到所有的样本合为一类为止

（如图 1所示）。经过这样的流程，该算法便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聚类数量。 

本文收集了 21个样本（即我国 21 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地区），反映每个样本信息的指标有 31 个，21个样本的原始数据就构

成了一个 21 行 31 列数据矩阵。把每个样本看成 31 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可利用 31 维空间的距离来度量样本之间的接近程度，

然后进行聚类分析。由于 R 语言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得到系统聚类算法中所需要的数据，故本文利用该语言来辅助完成实证分

析。 

 

图 1系统聚类算法流程 

（二）风险类别的划分 

现实生活中，交通信号灯已经成为指挥交通最常见和最有效的手段，具有疏导交通流量、提髙道路通行能力，最终使得交通

得以有效管制的功能。交通信号灯作为重要的交通标志，可以给驾驶员提供指向明确的交通信息。绿灯亮时，驾驶员可立即判断

出此时驾驶环境安全，车辆可以顺利通行；黄灯闪烁时，驾驶员可立即判断出此时驾驶环境存在一定的危险，已越过停止线的车

辆可以继续通行，没有越过线的车辆应该减速慢行到停止线前等待；红灯亮时，驾驶员可立即判断出此时驾驶环境非常危险，车

辆禁止通行。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大规模的返贫会蚕食得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因此我们必须设置科学有效的预警机制。类似

交通信号灯的预警信号在运行中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明确的直观指令，预警系统的建立有助于各级政府或机构更迅速

地作出科学的即时反应。所以，本文拟以交通信号灯系统为参考对象来模拟仿真返贫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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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最优聚类数目的选择 

系统聚类算法最后确定的最优聚类数目为 3（如图 2 所示），因此本文将风险划分为三个区间。结合交通信号灯的原理，本

文将三类风险区分为红灯区、黄灯区和绿灯区。当一个地区处于红灯区时，代表该地区的脱贫稳定性极差，极易返贫，相关部门

与机构必须马上行动，快速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返贫问题；当一个地区处于黄灯区时，代表该地区的脱贫稳定性不是很好，存在

返贫风险，相关部门与机构要引起高度注意，加强监测频率与帮扶力度，防止情况恶化；当一个地区处于绿灯区时，代表该地区

的脱贫稳定性好，相关部门和机构只需进行常态化监测即可。 

通过熵值法和系统聚类算法可将我国 21 个贫困省份风险指标的阈值作出如下划分：当预警值 Fw∈（0.2151,0.3497）时，

为绿灯区 I；当预警值 Fw∈（0.3497,0.4683）时，为黄灯区 II；当预警值 Fw∈（0.4683,0.5639）时，为红灯区 III。具体计

算结果。 

根据风险划分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各地存在程度不同的返贫风险。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处在红灯区的两个省份位于

我国的西南部；处在黄灯区的大部分省份位于我国北部以及东北部，并且呈现出带状分布的特点；处在绿灯区的绝大部分省份位

于我国的中部。整体而言，各类风险区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状态。这一结果说明，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返贫风险，很有可能会

发生大规模、区域性的集中返贫现象。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21个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分布特点，我们将风险划分的结果在地图

上呈现出来（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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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返贫风险预警 

注：绿灯区包括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宁夏、山西、新疆和重庆；黄灯区包括甘肃、广西、贵州、

海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和陕西；红灯区包括四川、云南。 

四、返贫预警机制的构建 

（一）返贫预警系统的框架构成 

本文所构建的返贫预警系统由干预客体、干预主体和干预载体组成。干预客体是预警系统中的监测对象，包括脱贫巩固户、

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户。我们参照现有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某些已建立返贫预警监测机制县市的做法，将“脱贫巩固户”定

义为“在正常情况下无返贫风险，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国家扶贫标准的 1.5 倍但小于国家扶贫标准 2 倍的脱贫户”；将“脱贫

不稳定户”定义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国家扶贫标准但小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且有返贫风险的脱贫户”；将“边缘户”

定义为“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国家扶贫标准但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且有致贫风险的非建档立卡农户”。干预主体是帮助

预警系统更好运行的外部力量，包括政府返贫预警办公室、专家顾问、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干预载体是帮助解决预警中出现问题

的手段，包括信息管理系统、监测识别系统、应急管理系统和评价系统等。在众多条件的支撑下，本文建立了“省—市（州）—

县—乡（镇）—村”五级常态化预警系统以及突发性风险预警系统。 

在整个返贫预警机制的框架构成中，干预主体和干预载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返贫预警系统的运行程序 

1.信息管理系统收集信息。 

信息的采集对象为脱贫巩固户、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户，信息管理系统需要打通各层级以及多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并

且需要进行分类管理。一般而言，各个单位或部门单独开展防止返贫工作可能造成投入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工作重复、效果不

佳等问题，以“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预警网络系统可以帮助实现信息共享共用。同时，依托平台和微信小程

序等手段，对重点人群随时采集信息，实时监测分析，有效降低成本。另外，依托全国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在脱贫地区建立省级

返贫预警监测中心，由乡村振兴局牵头对医保、教育、人社、残联等部门信息定期比对，对存在疑惑的对比结果再次核实确认。 

2.大数据平台执行警度判断。 

在接收到信息管理系统传输的数据后，大数据平台需要立即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然后进行警度判断。在这里，我们借助上

文所构建的返贫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通过系统聚类法对中西部 21 个地区返贫风险指标的阈值作出划分，得到两个临界值 a 和

b(a<b），将整个区间划分为三个部分。如果预警值 Fw>b，则 Fw∈III，红灯亮，该地区进入红灯区；如果预警值a<Fw<b，则 Fw∈II，

黄灯亮，该地区进入黄灯区；如果预警值 Fw<a，则 Fw∈I，绿灯亮，该地区进入绿灯区。 

3.入户排查筛选对象。 

在警度判断这一程序中，我们从宏观层面初步找出了存在返贫风险的省份，但是尚未精确瞄准到特定省份的特定监测对象。

因此，需要统筹组织力量对照初步重点监测省份名单，分别对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省份进行入户排查筛选工作。 

将所有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监测户均纳入排查筛选的对象中，并以村为单位开展入户走访工作。在对红灯区的监测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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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入户排查筛选时，填写《返贫致贫预警红色监测卡》，重点关注核实监测户收入、支出、“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等基本

民生方面的情况。在对黄灯区的监测户进行入户排查筛选时，填写《返贫致贫预警黄色监测卡》，重点关注核实监测户在遭受自

然灾害、意外风险、重大变故等方面的情况，并综合考量监测户抵御这些风险的能力。最后，对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监测对象

的基本信息、救助帮扶措施落实情况等分别在预警系统中及时更新。如果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新的边缘户，应重点核查其因病、因

学、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住房、教育、医疗及饮水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出具书面排查结果，在村委会公示五天无异议

后，将此结果上交至乡镇审查，再由乡镇汇总报县直相关部门进行信息比对和筛查预警，审查筛查通过后应将其纳入监测对象范

围，然后将相关信息录入省返贫预警监测系统，并在系统中标注新增监测对象。 

4.警兆识别。 

在返贫预警监测中心的数据更新后，监测识别系统就开始进入警兆识别程序。警兆识别分为主动识别与被动识别。其中，主

动识别是农户自下而上主动进行返贫风险识别申报，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于处在绿灯区的监测户。被动识别是相关部门自上而下

的筛查预警，具有强制性，适用于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监测户。 

在返贫治理过程中，识别警源是一个费时费力费资的事情，因此，一方面应该根据返贫预警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将

各指标按权重大小进行重新排序，并将权重大的指标调为最优先级别，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应该结合收入支出、

“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变化等方面的相关指标进行考察。比如，在我们利用《2019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相关数据所构

建的返贫预警指标体系中，使用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居住竹草坯房的农户比重等 9个指标的熵权值之和超过了 0.5。同时，也

要结合特定区域内监测对象的收入支出、住房、医疗等基本民生指标进行研判。 

5.分类制定干预措施。 

对处在红灯区的地区，“省—市（州）—县—乡（镇）—村”预警中心必须提高警惕，认真分析返贫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的

各个指标的变化，并及时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备相关情况。其次，设置临时救助基金，对符合临时救助标准的农户及时拨付救助

款。同时，由住建、卫健、医保、教体、水利等部门分别针对“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方面的致贫返贫风险进行“一站式”

救助。对处在黄灯区的地区，各级部门可以根据返贫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要求，对不达标的指标进行适当修正，不作系统性整改

的要求，而是进行“点对点”帮扶。比如，当预警监测系统识别到干预客体的收入这一维度中的相关指标不达标时，如果工资性

收入不达标，政府或社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就业培训或就业岗位；如果经营净收入不达标，则由政府农业技术服务部门

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为其提供相关种养殖技术指导、农产品加工、市场衔接服务；如果财产性净收入不达标，就要采取相关

改革措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如果转移性净收入不达标，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相关政策补贴，但是要对上级政府部门

进行情况说明，做好档案记载。 

对处在绿灯区的地区，继续进行日常监测，完善风险预警自主申报信息系统。农户本人（也可委托他人）通过全国防止返贫

监测信息系统以及 APP端口、“12317”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提出申报。系统接收到预警申报，由村干部进行

逐户走访排查，核实情况，在系统中提交乡镇审查审核，最后再交由县级相关部门复核。若最后的核查结果属实，则应在预警监

测系统中及时更新，形成台帐记录，并对新增监测户进行“零距离”监测和帮扶，特别是要加强扶智方面的引导教育，及时提供

农业技术、产业项目、金融扶持等方面的支持，加强生产经营技能培训，并实时动态关注，防止返贫风险的发生。 

6.开展事后评估工作。 

在政策实施后要对脱贫户、边缘户等进行事后评估，并再次执行警度判别。同时，建立监测对象帮扶台帐，所有享受了帮扶

政策的脱贫巩固户、脱贫不稳定户以及边缘户都应记入台帐中，并对其进行动态跟踪和调整。此外，如果原来处在红灯区的地区

经过干预后直接进入到绿灯区，要对该区域标注“风险消除”，但不能立即停止监测以及帮扶政策，要对返贫干预客体设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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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持续关注处在“过渡期”中的新增返贫人口或难以实现持续稳定脱贫的不稳定户。如果原来处在黄灯区的地区经

过干预后解除了返贫风险预警，进入了绿灯区，则可以对该地区解除特殊监测与管理，只需进行日常监测即可。另外，如果处在

红灯区或黄灯区的地区在经过干预和调整后仍然处在红灯区或黄灯区，则重复上述流程，直到进入绿灯区为止。如有必要，可启

动应急管理系统。整个返贫预警系统的运行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返贫预警机制运行机理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返贫预警机制可以及时将存在返贫风险的家庭纳入到监测体系，并迅速精准地识别出警源，促进帮扶政策的有效落实，从而

有效避免大规模返贫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有助于阻断返贫问

题的发生。因此，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将是防返贫工作的重点内容。第二，我国不少地区存在“脱贫—返

贫”的风险，四川和云南的脱贫状态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不太稳定，返贫风险相对较高，各级政府和管理监测部门应该给予高度

的重视。同时，甘肃、广西、贵州、海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和陕西处在黄灯区，存在一定的返贫风险，相关部门与机构要

及时动态监测相关指标，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进入“红灯区”。第三，“三区三州”仍然是我国防返贫工作的重点对象。实际

上，处在红灯区和黄灯区的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的藏区曾是我国最贫困的“三区”之一，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怒江傈傈米族自治州曾是我国最贫困的“三州”。经过多年帮扶，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条件、生活条件大

为改善，但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应该重点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动态监测与帮扶，防止大规模返贫。 

从实际出发，在返贫预警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清晰的风险划定边界，边界划定不当很可能会给防止返贫工作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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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问题。因此，我们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不断完善并适当调整指标体系。同时，基层工作者在对返贫因素进行识别

和干预时，要结合各个地区的地域特点和经济基础来灵活利用预警机制。 

首先，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信息反馈是一个杂乱、缓慢，难以把握的过程，要想让系统以最高效率运作，系统内部的

层次结构必须能够平衡整体系统和各个子系统。在中国的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信息的反馈、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之间存在较长的真空时段。在这段时间内，贫困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干预客体的需求可能发生变化，这就可能会造成干

预客体所享受到的政策与它们的实际需求不匹配，或者导致帮扶资源浪费。因此，在制定帮扶政策时，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充分

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树立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和更新。 

其次，当前我们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各地应该继续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健全快速

发现和响应机制，并以更有力的措施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帮助建立返贫预警监测体系和防止返贫的长效帮扶机制，重点监测医

疗、健康、教育“三保障”的状况以及收入、消费状况，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同时，各省市应由新成立的乡村振

兴部门牵头，加强与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参与预警监测的相关部门联合，加快实现现有数据库、部门数据库的共享和

对接。 

最后，政府是返贫治理工作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充分利用好社会力量。在返贫预警机制中，干预主体既包括政府相关部门，

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力量要有足够的自主权，才能有效帮助维持系统的活力、功能和自组织。因此，返贫风险预警机

制既要通过足够的政府力量来有效实现整体系统目标，也要重视并且利用好社会这一重要的补充力量，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

的“双边”撮合能力，广泛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返贫治理工作，形成阻断返贫联动机制。 

注释： 

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2月 26日。 

2 A.K.Sen,Poverty: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Econometrica,1976,44(2),pp.219-231. 

3 邓永超:《乡村振兴下精准扶贫中防治返贫的优化机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8年第 4期。 

4邓大松、张晴晴:《农村贫困地区返贫成因及对策探》,《决策与信息》2020年第 6期。 

5章文光:《建立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化解返贫风险》,《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3期。 

6张遇哲:《“政策性返贫”呼唤生态补偿立法》,《环境保护》2011年第 21期。 

7陈全功、李忠斌:《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持续性贫困探究》,《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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